
《李登輝總統資料庫著作選輯》開放應用聲明 
一、《李登輝總統資料庫著作選輯》刊載之所有電子書，除依《著作權法》第 9 條

規定，不得為著作權之標的（如憲法、法律、命令、公務員於職務上撰擬之講稿、

新聞稿）者外，其他包括文字敘述、攝影、圖片等資訊，均受著作權法之保護。 
 
二、本資料庫所收錄之電子書僅供使用者線上閱覽，未開放下載、列印。 
 
三、資料庫內所有著作及資料，包括文字、圖片、影像、數據資料等，均受中華

民國著作權法相關條文保護，屬於該著作作者或出版社所有，未經作者或出版社

合法授權，不得擅自翻譯、重製、修改、編輯、轉載或以其他方式非法使用。 
 
四、網站資訊內容受著作權法保護者，除有合理使用情形外，應取得該著作財產

權人同意或授權後，方得利用。上述「合理使用情形」，說明如下： 
（一）為報導、評論、教學、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，在合理範圍內，得引用本資

料庫刊載之電子書出版資訊、目次、摘要及內文摘抄等資訊。引用時須註明出處。

（二）其他合理使用情形，請參考《著作權法》第 44 條至第 65 條之規定。 
 
五、本館將依合理技術及方式，維持《李登輝總統資料庫著作選輯》系統運作及

數位內容開放，惟依下述狀況，本館有權暫停或中止開放本資料庫之數位內容： 
（一）該電子書之著作權所有人終止授權時。 
（二）該電子書之開放有侵犯著作權或版權所有者之疑慮時。 
（三）本資料庫相關硬體設備進行維護，或因天災等不可抗力之因素，致使資料

庫無法開放時。 
 
 


